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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閱讀前請務必先看！！！



請先至人事系統及服務櫃台更新個人信箱
以免無法正常收信(如觀課通知……等)

• 人事系統： 個人專區 個人人事作業 聯絡資訊

• 中央大學入口網站： 便捷窗口 服務櫃台 基本資料與權限 個人信箱設定



二.國立中央大學全英語授課課程獎勵辦法
國立中央大學全英語授課課程獎勵規範



獎勵補助依據

獎勵辦法

國立中央大學全英語授

課課程獎勵補助辦法

執行規範

國立中央大學全英語授

課課程獎勵補助規範

雙重查核

個人與課程兩部分查核

機制

全面推動全英語教學品質提升

https://bec.ncu.edu.tw/static/file/23/1023/img/374438955.pdf
https://bec.ncu.edu.tw/static/file/23/1023/img/178/712489496.pdf


個人查核：三擇一通過標準
每位教師每學期需完成以下任一條件即可列為通過：

工作坊參與

每學期參加兩場次工作

坊，不分校內外、線上

或實體形式

1

校內10次以上
EMI授課經驗2

EMI證書取得

1. 通過校外連續、系統化的專業EMI培訓課程並取

得培訓證書，課程總時數至少達36小時者，每人

得申請一萬元獎勵金，並以三次為限。

2. 經教務處補助參加特定培訓者（如海外EMI研習

營、Certificate in EMI Skills-Cambridge），不得

申請本獎勵，但可認列通過系統化培訓證書。

3. 獲得系統或培訓證書或校內10次以上EMI課程者，

擇不需每學期兩場次工作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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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查核：三擇一通過標準



課程查核：雙軌機制
一、教學演示影片

1.本教學演示須為實體課程。
2.影片總時間為10分鐘， Full HD（1920*1080）以上之像素尺寸。
3.影片內容說明：

(1)影片內容應以課程特色及教學活動之呈現為主，並應包括教師講授教材、學生回應與提問；
必要時，得納入教師引導、學生分組討論及成果發表等片段。

(2)如一課程由多位教師共同授課，影片應依授課比例剪輯整合為單一完整影片。
(3)影片呈現應以教師以英語講授為主；如節錄學生報告，片段總時長不得逾二分鐘。
(4)影片應能清楚呈現實體課程情境，教師畫面應清楚可辨識，

並避免僅顯示簡報畫面或極小化之教師影像。

二、觀課
觀課紀錄有三類，擇一通過：

1.接受觀課員入班「實體觀課」，觀課員將於課後語授課教師交流並填寫觀課紀錄。
2.授課教師參加「教學觀摩」場次並填寫觀摩心得500字。
3.由中心指定擔任「教學觀摩」示範教師，並開放至少三堂課供教學觀摩者即等同完成觀課。



課程查核：雙軌機制



三.EMI獎勵系統操作說明



(一)我是EMI授課教師



• 路徑： Portal 服務櫃台 教育專區 EMI獎勵 課程設定 課程管理

此部分限課程品質查核機制為「開放觀課」（含教學觀摩課程）教師設定
可入班觀課的資訊。
系統自動發送信件EMI實體觀課資訊設定-請於3月10日前完成。

一、登入【服務櫃台】:

1.課程設定



二、點選【教務專區】> 【EMI獎勵】 > 【課程設定】:



三、進入【課程設定】畫面如下：

內容顯示：課程開課系所、課號-班次、課程名稱、授課教師、是否為示範課程

四、點選【課程管理】：



五、點選【課程管理】後，進入畫面如下：

已批量匯入週次4-16週，請自行增減開放之週次及時間（如期中考週、加退選週、實
驗課等），或增加課程檔案及課程說明。



六、【篩選】課程週次、星期、節次後，進入畫面如下：



七、填寫課程說明

可點選進入課程大綱，擷取授課內
容約500字以內



八、根據課程上課週次，進行篩選

如期中考週不上課，可點選刪除

九、內容完成後，記得點選【儲存】



2.個人(三擇一完成)
(1)工作訪紀錄

• 課程設定： Portal 服務櫃台 教務專區 EMI獎勵 獎勵申請

一、登入【服務櫃台】:



二、點選【教務專區】> 【EMI獎勵】 > 【獎勵申請】:



三、進入【獎勵申請】畫面如下：

請點選個人紀錄是否通過



四、進入【個人記錄管理】畫面如下：

點選工作坊紀錄⮕查看紀錄



五、進入【EMI教師兩場次工作坊/培訓紀錄】畫面如下：

填寫表單內容後，記得按儲存



2.個人(三擇一完成)
(2) EMI開課數

• 課程設定： Portal 服務櫃台 教務專區 EMI獎勵 獎勵申請

一、登入【服務櫃台】:



二、點選【教務專區】> 【EMI獎勵】 > 【獎勵申請】:



三、進入【獎勵申請】畫面如下：

請點選個人紀錄是否通過



四、進入【個人記錄管理】畫面如下：

點選EMI開課數 ⮕查看紀錄



五、進入【EMI開課數】畫面如下：

即可查看開課數



2.個人(三擇一完成)
(3)教師培訓認證

• 課程設定： Portal 服務櫃台 教務專區 EMI獎勵 獎勵申請

一、登入【服務櫃台】:



二、點選【教務專區】> 【EMI獎勵】 > 【獎勵申請】:



三、進入【獎勵申請】畫面如下：

請點教師培訓認證名單



四、進入畫面後，點選修改：

點選左邊+，請依資料填入取得認證時間、培訓承辦機構…等資料
填寫完畢記得按出送出



3.課程
(1)教學演示影片
• 課程設定： Portal 服務櫃台 教務專區 EMI獎勵 獎勵申請

一、登入【服務櫃台】:



二、點選【教務專區】> 【EMI獎勵】 > 【獎勵申請】:



三、進入【獎勵申請】畫面如下：

請點選課程是否通過



四、進入【課程紀錄管理】畫面如下：

填入網址繳交教學演示影片⮕記得按右邊儲存



3.課程
(2)實體觀課 (被觀課)

• 課程設定： Portal 服務櫃台 教務專區 EMI獎勵 獎勵申請

一、登入【服務櫃台】:

查看回饋



二、點選【教務專區】> 【EMI獎勵】 > 【獎勵申請】:



三、進入【獎勵申請】畫面如下：

請點選課程是否通過



四、進入【課程紀錄管理】畫面如下：

點選實體觀課 (被觀課) ⮕查看紀錄



五、進入【觀課/教學觀摩】畫面如下：

可查看觀課員綜合回饋意見

系統自動發送信件 觀課紀錄回饋



3.課程
(3)教學觀摩 (去觀摩)

• 課程設定： Portal 服務櫃台 教務專區 EMI獎勵 觀課/教學觀摩

申請

系統自動發送信件 請儘速選擇EMI教學觀摩場次，名額有限，以免向隅

一、登入【服務櫃台】:

申請



二、點選【教務專區】> 【EMI獎勵】 > 【觀課員/教學觀摩】:



三、列表課程即為可參加「教學觀摩」之課程。



五、參加完教學觀摩，進入【觀課/教學觀摩】列表，從清單中點選已被申請的
課程【填寫心得】

系統自動發送信件 請於6月30日前填寫EMI教學觀摩心得



四、可先篩選課程時間，或點選課程最右方之「申請」後進入可查看課程時間、
地點及可未額滿可申請的場次。

系統自動發送信件 EMI實體觀課通知
系統自動發送信件 【異動通知】EMI實體觀課通知



3.課程
(3)教學觀摩 (去觀摩)

• 課程設定： Portal 服務櫃台 教務專區 EMI獎勵 獎勵申請

一、登入【服務櫃台】:

自我檢視心得是否填寫



二、點選【教務專區】> 【EMI獎勵】 > 【獎勵申請】:



三、進入【獎勵申請】畫面如下：

請點選課程是否通過



四、進入【課程紀錄管理】畫面如下：

點選教學觀摩 (去觀摩) ⮕ 點查看紀錄



五、進入【觀課 / 教學觀摩】畫面如下：

確認填寫心得是否填寫



(二)我是觀課員



1.實體觀課申請

• 路徑： Portal 服務櫃台 教務專區 EMI獎勵 獎勵申請

一、登入【服務櫃台】:

【觀課/教學觀摩】選擇入班觀課的課程：

系統自動發送信件 請觀課員於3/11-3/15至系統選擇入班觀課課程及時間



二、點選【教務專區】> 【EMI獎勵】 > 【觀課員/教學觀摩】:



三、選擇課程並點選【申請】 ⮕ 觀課身分務必改為「觀課員」非教職員。
每門課一旦被觀課員選擇後即鎖定，設定為人數額滿，其他觀課員及不得再選擇。



四、參加完教學觀摩，進入【觀課/教學觀摩】列表，從清單中點選已被申請的
課程【填寫心得】

請確認觀課員身分

系統自動發送信件 EMI觀課員－觀課紀錄繳交提醒



(三)我是教學觀摩示範教師



1.課程設定
• 課程設定： Portal 服務櫃台 教務專區 EMI獎勵 課程設定

一、登入【服務櫃台】:

課程管理



二、點選【教務專區】> 【EMI獎勵】 > 【課程設定】:



三、進入【課程設定】畫面如下：

內容顯示：課程開課系所、課號-班次、課程名稱、授課教師、是否為示範課程

四、點選【課程管理】



五、點選【課程管理】後，進入最下方畫面如下：

非指定教師無法看見示範課程按鈕。
此限指定身分之示範教師用，僅需點選一門EMI課程開啟為示範課程，
並設定至少三週次課程內容。
其餘課程設定如同上述【課程管理】說明。

系統自動發送信件 【報名參與通知】EMI教學觀摩示範課程：
報名教師：


